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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11月 21 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11月 21日（星期四），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1月

21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11

月 21日上午 9:15至 2024年 11月 21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南园路 6号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4、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余笑兵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4-083）。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6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 121,277,4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33.0353%。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 119,661,1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32.595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6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616,3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4403%。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计 16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616,4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

的 0.4403%。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16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616,30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4403%。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6、见证律师列席情况 

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形

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景德镇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园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含网络投票）：同意 10,879,0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97.5495%；反对 23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2.0812%；弃权 41,1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43,1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926%；反对 23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4.3591%；弃权 41,1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8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景德镇合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年产 5GW 光伏组件及 8GW 异质结光伏电池片

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含网络投票）：同意 10,920,5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97.9216%；反对 20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1.8696%；弃权 23,2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4,6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5.6601%；反对 208,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2.8990%；弃权 23,2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09%。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景德镇合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江西正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含网络投票）：同意 10,893,3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97.6777%；反对 22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2.0417%；弃权 31,2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57,4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773%；反对 227,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4.0868%；弃权 31,2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5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景德镇合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4、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控股子公司景德镇正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含网络投票）：同意 10,852,7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97.3136%；反对 26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2.3439%；弃权 38,1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16,8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656%；反对 26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6.1717%；弃权 38,1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27%。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景德镇合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江西正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后被动形

成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含网络投票）：同意 10,863,9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97.4141%；反对 22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2.0292%；弃权 62,0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28,0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2.1585%；反对 22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4.0002%；弃权 62,0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1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景德镇合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6、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景德镇正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后被动形成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含网络投票）：同意 10,841,3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97.2114%；反对 25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2.2489%；弃权 60,1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05,4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603%；反对 250,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5.5159%；弃权 60,1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23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景德镇合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李嘉豪律师、张弛律师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该法律意见的结论意见如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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